
关于《绍兴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绍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部分）》

的起草说明

现将《绍兴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绍

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部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

做如下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一）起草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

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 号）《绍兴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绍政

办发〔2023〕23 号）等文件以及法治浙江建设考核、“大综

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综合评价等工作均对行政裁量权基

准制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2021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新增了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的内容。

目前，我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绍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

定》，尚无配套的自由裁量基准，特制定本基准。

（二）制定目的

规范住建领域行政处罚行为，确保我市建设主管部门正



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

（三）文件依据

该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绍兴市电梯

安全管理规定》、《绍兴市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 号）、《绍兴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绍政办发

〔2023〕23 号）等文件制定。

（四）起草过程

2024 年 5 月启动起草工作，通过系统梳理《绍兴市电梯

安全管理规定》中属于我市建设系统的行政处罚职能权力事

项，综合研判各事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性、

整改难易性，结合罚过相当原则，于 2024 年 5 月 13 日完成

《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二、政策内容

（一）主要内容

《裁量基准》主要涉及《绍兴市电梯安全管理规定》的

2 条行政处罚事项。

1.对施工单位不履行电梯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



务的行政处罚。

2.对物业服务人未在物业管理区域的显著位置及时公开

电梯重大修理、改造、更新、维护保养等经费使用和电梯相

关商业广告收支等共有收益收支情况等的行政处罚。

（二）适用范围

本《裁量基准》仅适用于绍兴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门开展的行政执法活动。

三、文件施行日期

根据规范性文件管理相关规定，本办法将自印发之日的

30 日后正式施行。


